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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对粤泰股份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核查，现将核

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独立财务顾问进行的核查工作 

独立财务顾问项目组成员通过与粤泰股份相关人员交谈，查阅了转让募投项

目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合同、交易标的相关资料、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

意见及监事会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其转让募投项目的原因、

转让项目的情况、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内部审批程序进行了核查。 

二、粤泰股份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3 年向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房地产业务经营性资产（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在上述重大资产重组

中，公司取得了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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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拥有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中路南侧、两淮路东侧的淮南天鹅湾（西）

地块项目及淮南天鹅湾（中）地块项目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

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86 号）核准，公司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可募集资金不超过

144,391.55 万元，主要用于发展标的资产的业务，具体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和

拟建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安排，以提高本次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增强重组后上市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016 年 3 月 2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6]第 41030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公司向五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4,597,776 股，募集配套资金

合计人民币 1,443,915,497.9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2,003,320.25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21,912,177.67 元。募集资金总体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占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 
淮南天鹅湾（西）项目、

淮南天鹅湾（中）项目 
652,725.64 97,491.55 67.52% 

2 海南白马天鹅湾项目 171,572.21 26,900.00 18.63% 

3 广州天鹅湾项目二期 182,987.52 20,000.00 13.85% 

合计 1,007,285.38 144,391.55 100.00% 

（二）粤泰股份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结合公司目前房地产开发项目储备以及市场情况，公司本次转让淮南天鹅湾

（中）项目，主要原因如下：鉴于公司目前房地产开发项目储备中位于安徽淮南

的土地储备比例偏大，根据目前公司项目的分布情况及国内房地产行业市场行情，

                                                             
12017 年 1 月 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

限公司变更分立方案的议案》，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采用存续分立方式，分立后该公司拥有位于田

家庵区舜耕中路北侧、学院南路西侧的安理大旧校区中地块的开发权；以安理大旧校区西地块资产及相关

联的债务组建独立的新公司，名称为“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分立后该公司拥有田家庵区洞山中

路南侧、两淮路东侧的安理大旧校区西地块的开发权；以安理大旧校区北地块及相关联的债务组建独立的

新公司，名称为“淮南恒升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分立后该公司拥有位于田家庵区姚南村西侧、曹咀村东

侧、湖滨西路北侧的安理大旧校区北地块的开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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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公司目前的土地储备多数位于三、四线城市的实际情况，为了能更好地盘

活公司资产，分散风险，合理地布局公司在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项

目资源比重，公司拟转让淮南天鹅湾（中）项目。 

三、粤泰股份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的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粤泰股份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淮南天鹅湾（中）

项目的金额为 72,287.35 万元。 

四、项目的完工程度和实现效益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淮南天鹅湾（中）项目尚处于在建阶段，项目尚

未产生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9 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完成开发

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正在对本次转让募

投项目的开发投资总额进行专项审计。 

五、项目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17]第 1036 号评估报

告，淮南天鹅湾（中）项目的评估值为 220,902.60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参照评估

结果，并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作价为 222,841.50 万元。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转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部署和实际发展经营需要，有助于

公司盘活存量土地储备，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合理布局在一线城市及三、

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资源，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粤泰股份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执行的内部程序情况 

粤泰股份本次转让淮南天鹅湾（中）项目已执行的内部审批程序如下： 

1、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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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出售公司淮南部分土地资产的议案》，决议内容为公

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不低于 21.19 亿元人民币的交易价格，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具体操作出售公司淮南控股子公司的淮南天鹅湾（中）项目； 

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出售公司

淮南部分土地资产事项》发表了明确意见，本次拟出售资产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相关制度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出售公司淮南部分土地资产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具体操作出售公司淮南控股子公司的淮南天鹅湾（中）项目； 

3、2017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资产》的议案。同日，该议案获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粤泰股份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投项目转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部署和实际发展经营需

要，有助于公司盘活资产和资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投项目转

让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转让募投项目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9 条要

求，相关的开发投资总额专项审计正在进行中。除此之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

本次转让淮南天鹅湾（中）项目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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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月    日 


